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«吉林大米品牌建设三年规划

(２０２５－２０２７年) » 的通知

吉政办函 〔２０２５〕１３号

各市 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

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:

«吉林大米品牌建设三年规划 (２０２５－２０２７年)»已经省政府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.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５年１月２６日

吉林大米品牌建设三年规划

(２０２５－２０２７年)

为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,推动吉

林大米品牌建设取得新突破、吉林大米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,制定本

规划.
—８２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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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目标

到２０２７年底,吉林大米品牌体系、营销体系、创新体系、产业体

系更加完善,全产业链产值达到５００亿元,实现高质量发展.品牌影响

力显著提升,１－２个区域品牌影响力达到或接近全国顶尖大米区域品

牌水平,３－５个区域品牌进入全国地理标志品牌百强榜.分级分类产

品达到３００款,线上销量比例由６􀆰０７％提升到５０％以上,品牌销售溢价

率达到３０％以上.形成吉林大米专属种子谱系,优质水稻品种种植率

从８０％提高到９０％.培育２０家 “大而强”型龙头企业,１００家 “小而

优”型特色企业,企业自有基地面积达到３５０万亩以上.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做强品牌体系

１􀆰健全四位一体品牌体系.积极推进 “吉字号”粮食品牌建设,

做大做强吉林大米品牌,开展品牌精准定位和重组,建立 “公用品牌＋

区域品牌＋企业品牌＋产品品牌”四位一体品牌体系.坚持 “抓中间、

带两头”,加强吉林大米公用品牌统领,适度转移工作重点,加大对区

域品牌和企业品牌的支持力度.形成头部示范引领、腰部支撑有力、根

基扎实稳固、拳头产品突出的吉林大米品牌新格局.(省粮食和储备局

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２􀆰持续推进产品分级分类.继续采取 “一品一报、一品一授”方

式,围绕营养指标、质量指标、食安指标和食味指标,开展品质检测和

评价认定,名录产品使用吉林大米品牌标识.开发礼品、定制、私域等

中高端市场渠道,形成高端产品引领、中端产品突出、普端产品领先的

产品梯队,提升品质、价格和销量.到２０２７年底将分级分类产品扩充

—９２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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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３００款,分级产品整体溢价率达到３０％以上.(省粮食和储备局及各

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３􀆰打造国内顶尖区域品牌.对标国内顶尖区域品牌,对具有较好

基础和影响力的区域品牌,充分调动各地政府和市场主体积极性,引入

具有品牌运作经验的社会资本作为主推力量,采取 “赛马”等方式,打

造国内顶尖大米区域品牌.东部地区突出火山岩、山泉水区域优势重点

培育延边大米、柳河大米、梅河大米;中部地区突出黑土地、松江水优

势重点培育舒兰大米、万昌大米、长春大米;西部地区突出弱碱地、好

生态优势重点培育查干湖大米、镇赉大米.支持舒兰大米申报国家地理

标志保护工程,培育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;支持辉南、柳河等

地聚集长白山火山岩大米,开展特色资源产品原产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开

发项目.到２０２７年底争取１８个大米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８个进入中

国农业品牌目录,１－２个品牌影响力达到国内顶尖大米区域品牌水平.

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市场监管厅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４􀆰塑造品牌文化提升形象.通过挖掘产品历史、讲述品牌故事、

展示农耕文明,塑造吉林大米文化形象;通过描述稻田风光、宣传秀美

乡村、推广绿色理念,塑造吉林大米生态形象.积极传递品牌价值,提

升消费者对吉林大米的认知度和忠诚度.到２０２７年底在公用品牌方面

制作吉林大米品牌宣传片３部,传播吉林大米资源禀赋、稻作文化、美

食节目、科普知识类视频１８０个;在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方面推出宣传

片６部,制作吉林大米名企名品视频１２０个;推出以吉林大米为主题的

文学作品３０篇,在主流媒体宣传报道５０篇以上.(省粮食和储备局及

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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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􀆰加强吉林大米品牌保护.统一吉林大米图案标识,设计吉祥物、

文创产品,聘请吉林大米产品代言人,统一产品包装、文化赠品、柜台

形象、宣传物料,塑造全方位品牌视觉形象.组织区域品牌积极申请国

家地理标志、商标和专利,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公用品牌、地理标志、商

标,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维权,形成创品牌、管品牌、护品牌、强品牌

的联动机制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市场监管厅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

责分工负责)

６􀆰建设品牌诚信体系.开展吉林大米品牌生产经营企业诚信建设,

引导企业守法经营,讲好诚信故事.建立吉林大米品牌动态管理机制,

倒逼品牌主体珍惜维护良好品牌形象,打击假冒品牌行为.加强监督管

理,对产品质量、市场销售流通进行动态评估,实行准入退出制度.

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市场监管厅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二)升级营销体系

７􀆰加大新媒体网络推送力度.与新媒体网络平台合作,引入市场

手段,精准推送吉林大米旗下优势品牌和优质产品.与优质作者、网络

达人、美食博主合作,投放消费者喜闻乐见的视频、图文、海报等宣传

作品.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需求、地域特色、目标人群,对消费者进行

描像,开展差异化营销、定制化推介.加强电商和新媒体融合应用,抓

住网络购物节、平台促销活动契机,扩大产品浏览次数,促进网络销

售.到２０２７年底吉林大米年新媒体浏览数量不低于１０亿人次.(省粮

食和储备局、省商务厅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网信办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

职责分工负责)

８􀆰与电商深度合作提高收益.与主流电商平台达成销售互利合作

—１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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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,激励电商平台多销售吉林大米产品.在主流电商平台创建吉林大

米官方公共服务账号和店铺,提供公益性宣传展示、直播带货和产品销

售.与知名度高的带货企业、带货达人合作,提升吉林大米产品线上销

售份额.加强技术指导、运营培训、电商人才培育,打造超１００家吉林

大米品牌电商销售矩阵.到２０２７年底线上销量占总销量达到５０％以上.

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商务厅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网信办及各市、县级

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９􀆰积极扩大社区团购渠道.制定吉林大米社区团购工作方案,与

大型连锁社区团购平台合作,精准把握用户需求,线上线下联动,提高

吉林大米团购份额.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一线城市和浙江、福

建等东部地区,深入挖掘社区团长资源,搭建对接平台,打造不少于

５０个吉林大米金牌团长.与中高端物业集团合作,在社区电子屏、楼

体、电梯等宣传窗口配套广告宣传,推动入驻不少于１５０个吉林大米＋

物业服务商城.与连锁社区便利 (生鲜)店合作,采取门头广告、专区

专柜等方式,建立吉林大米品牌冠名便利店４００家以上.到２０２７年底

建立吉林大米社区团购点６００个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政府驻外办事

处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１０􀆰巩固传统媒体和销售渠道.加强与央视、央广、供销社等大型

媒体、专业机构合作,提高吉林大米广告效果和影响力.巩固北京、上

海、浙江、福建等传统主销区,开拓粤港澳大湾区、长江经济带、川渝

滇黔等地区１０余个省份销售渠道,加强省外公共仓建设.加强与中央

国家机关和各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对接,扩大食堂、机关干部、老干部

采购吉林大米数量.加强与中央厨房、餐饮门店合作,推广吉林大米体

—２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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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店模式.组织企业参加中国粮食交易大会、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、福

建粮洽会等专业展会.持续开展７􀅰１６吉林粮食品牌日活动,举办宣传

推介、产销对接等活动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政府驻外办事处及各市、

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１１􀆰提高物流效率降低成本.整合省内粮食物流资源,协调丹东港

作为吉林粮食物流专用码头,与中交集团、丹东港共同在我省建设粮食

海运内陆港,降低物流成本、提高运转效率、提升服务水平.与大型物

流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,为吉林大米提供统一价格标准、统一配送网

点、统一包装要求 “三统一”服务,增加物流服务频次,打通乡镇到城

市物流通道.开展省内一件代发云仓和省外公共仓等公共服务项目,提

高产品物流效率,提升用户购买体验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发展改革

委、省商务厅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(三)完善科技创新体系

１２􀆰加强育种技术创新攻关.创新现代生物育种方式方法,开展水

稻优质种质资源挖掘和育种材料创制.以市场需求为导向,开展优质水

稻品种选 (培)育核心技术攻关,重点选 (培)育高食味值、高风味

值、高市场认可度,且具有区域特色的优质水稻品种.到２０２７年底优

选优质水稻品种３个以上、特用型水稻品种２个以上.(省科技厅、省

农业农村厅、省农科院、吉林大学、吉林农业大学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

职责分工负责)

１３􀆰推广吉林大米代表种源.从创新种系和吉粳系列、五优稻４号

等优良品种中,优选１－３个市场认可度高、种植面广、产量稳定、口

感好的水稻品种作为吉林大米主导品种,选择４－６个有发展潜力、口

—３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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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较好的水稻品种作为吉林大米储备品种.突出吉林大米主导品种

“软、糯、弹、滑、甜”特性,予以商业化冠名.探索建立资源成果权

益共享机制,加强品种试验、展示示范体系建设,推动种质资源共享利

用.建设５个优质品种种植示范基地,加大示范推广力度,指导农民及

企业实行标准化种植.到２０２７年底优质水稻品种种植率达到９０％.(省

粮食和储备局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农科院、吉林大学、吉林农业大学及

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１４􀆰拓展产品链条提高附加值.组织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对接合

作,联合开展大米下游精深产品开发,拓展产品链条、推进精深加工.

组织企业开发发芽糙米、留胚米、蒸谷米、富硒米、低谷蛋白米、高钙

米等功能性健康产品,发展方便米饭、自热米饭、婴儿米粉、米饼等主

食,加强碎米、米糠、稻壳、秸秆等副产物利用,加大米糠膳食纤维、

米糠油、米酒、米乳等生产,大力发展中央厨房,提高产品附加值.到

２０２７年底大米新产品达到３０款,绿色大米产品３００款.(省粮食和储备

局、吉林大学、吉林农业大学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１５􀆰制修订吉林大米团体标准.聚焦吉林大米品质特征,突出食安

指标、新增食味指标、完善营养指标,完善生产 (种植)标准、生产环

境标准、产品分级标准、加工和包装标准、流通标准,形成高于国家标

准、接轨消费市场的吉林大米团体系列标准,推动优质优价.制订留胚

米、儿童粥米、控糖米等营养型、功能型大米产品团体标准,填补相关

产品标准空白.加强吉林大米团体系列标准贯彻执行,完善吉林大米

“５T”标准应用和管理认证,做到按标生产、按标加工、按标流通,实

现吉林大米统一品种、统一防控、统一标准、统一检测、统一标识.指

—４３—

吉林省人民政府公报　２０２５􀅰７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

吉
林
省
人
民
政
府
公
报
 

 
 
         吉

林
省
人
民
政
府
公
报
 

 
 
吉
林
省
人
民
政
府
公
报
 

 
 
         吉

林
省
人
民
政
府
公
报
 



导相关学会协会依据 «团体标准组织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»开展自我

评价,根据评价结果确定制修订团体标准内容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

农业农村厅、省市场监管厅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１６􀆰完善吉林大米质量追溯体系.完善省级吉林大米质量安全追溯

平台,吉林大米品牌名录产品使用 “一标一级一码”的吉林大米身份

证,实现吉林大米分级分类产品１００％全覆盖,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

责任可究.对吉林大米品牌名录产品实行动态管理,建立定期抽查机制

和不符合标准产品退出机制.加强全过程质量控制,组织企业建立内部

全员、全过程、全方位质量管理制度,开展质量管理、食品安全控制等

体系认证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市场监管厅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

分工负责)

(四)发展现代产业体系

１７􀆰建设绿色生态种植基地.加强稻田管理,引导农民科学施用化

肥农药,鼓励增施有机粪肥,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,提升大米品质和口

感.推广测土施肥、绿色植保等新技术,开展稻渔综合种养,发展绿色

生态循环经济.到２０２７年底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 (水稻)标准化生产

基地达到１２个.(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农科院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

工负责)

１８􀆰建设稻米产业综合园区.支持各地提升园区种植、加工、销

售、物流等配套设施,培育水稻产业园、水稻产业强镇.在长春、吉

林、白城、松原、梅河口等水稻主产地区,依托规模化基地和龙头企

业,打造集专用品种、原料基地、加工转化、现代物流、便捷营销为一

体的综合型水稻加工园区,推动产业集聚发展.支持企业通过流转、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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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、委托服务建设无公害、绿色、有机、地理标志水稻自有基地.到

２０２７年底企业自有基地面积达到３５０万亩以上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农业农村厅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１９􀆰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.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,推广 “企业

＋合作社＋基地＋农户”组织模式,发展订单农业和适度规模生产经

营,带动产业链前延后伸,构建现代水稻产业链.以水稻原料基地为依

托,总结推广 “吉田认购”专属稻田营销模式,纵向贯通产加销、横向

融合农文旅,打造产业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.强化黑土松水绿色生态,

皇粮贡米稻作文化,黄金水稻带自然禀赋等优势,发展观光农业、体验

农业、创意农业,形成 “大米＋旅游” “大米＋民俗” “大米＋文化”

“大米＋健康”等新业态,促进稻米产业与休闲旅游、教育文化、健康

养生等深度融合.到２０２７年底建设吉林大米田园综合体融合发展示范

样板１０个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及各

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２０􀆰促进 “吉字号”品牌合作共赢.在 “吉字号”品牌框架体系

下,充分依托吉林大米多年来形成的良好品牌、营销、标准、产业体

系,促进破圈跨界合作,与 “吉字号”其他特色农产品联动,实现多元

化宣传推广,同台展示、同网销售、同频共振、合作共赢.开展吉林大

米进长白山、进餐饮菜单行动,推动吉林大米与鲜食玉米、人参、牛

肉、梅花鹿、木耳、矿泉水等品牌产品联合创建、协同发展.到２０２７

年底实现吉林大米融合 “吉字号”产品品牌１０个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

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市场监管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商务厅、省林草

局、省畜牧局、省供销社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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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１􀆰积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.坚持培育与引进并重,培育２０家规

模大、实力强、带动广的 “大而强”型龙头企业,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

并、收购、联合、参股等多种形式,开展跨区域、跨行业、跨所有制的

联合与合作,增强发展实力.梯次培育１００家模式新、定位高、效益好

的 “小而优”型特色企业,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 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

业.组织全国头部企业进吉林活动,积极开展招商引资,瞄准国内龙头

企业、科技创新型企业,采取直接投资、收购、股份合作等方式落户吉

林,推动新增５０万吨大米现代加工能力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工业和

信息化厅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三、保障措施

２２􀆰加强组织管理.建立吉林大米品牌产业发展工作机制,强化省

市县三级联动、同向发力,增强政策一致性.组建连接政府、企业、市

场的吉林大米品牌营销运营平台,负责吉林大米品牌、包装、宣传、推

广、营销等方面工作,全方位推动吉林大米品牌发展.(省粮食和储备

局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２３􀆰用好相关政策.用足用好现有农业种植、生产加工、产业园

区、仓储建设、技术创新、用水用电、减税降费等政策.抓住国家 “两

新”“两重”和 “优质粮食工程”政策机遇,支持吉林大米企业争取科

技创新项目,更新升级设施设备.统筹使用中央和省级相关资金,与中

国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,支持吉林大米品牌建设

和产业发展.按照本规划,省粮食和储备局牵头提出各年度吉林大米品

牌建设行动方案,并组织实施.(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

财政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地方金融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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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局、省农发行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)

«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‹关于进一步培育

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

的若干措施› » 政策解读

２０２５年２月８日,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«关于进一步培育新

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»(以下简称 «若干措施»),现

作如下解读:

一、背景及目的

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扩大服务消费和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部

署要求,深入落实 «国务院办公厅 ‹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

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›的通知»(国办发 〔２０２５〕２号),拓展消费空

间、创新消费业态、丰富产品供给、推出优惠政策,扩大服务消费,实

现文旅与多行业互融共促发展.

二、主要特点

一是操作性更强.«若干措施»逐句细化落实举措,任务明确、责

任清晰,每项举措可落地、可执行.二是针对性更强.突出我省避暑、

冰雪特色优势,充分发挥G３３１、大长白山、大松花江流域以及红色文

化、汽车文化、电影文化等旅游带动、文化赋能作用.三是融合性更

强.突出 “文旅＋百业” “百业＋文旅”,更多部门主动作为、协同配

合,在更广范围实现 “文旅”与 “百业”深度融合、双向加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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